
臺中市政府勞工局法律諮詢服務預約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申 請 人  性  別 □男  □女 聯絡電話  

年    齡         歲 教育程度 
□無  □國小 □國中 □高中  □大專、大學 

□研究所以上 

身    分 

(以下資料僅限於特性分析或行政用途，除非經當事人同意，不會做為任何其他用途) 

□勞工(□工會會員□外籍或大陸配偶□工讀生□獨力負擔家計者□中高齡者□身心障礙者 

□原住民□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□長期失業者□二度就業婦女) 

□事業單位 

通訊地址  

是否申請調

解 
□是，調解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對造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否 

預約日期 

及時間 

諮詢地點：臺灣大道市政大樓【地點：臺中市政府文心樓 1 樓聯合服務中心】 

□勞資爭議調解案件諮詢(星期一至星期五，下午 2:00~5:00) 

□工會會員法令諮詢(星期四，下午 2:00~5:00)  

□一般諮詢案件 (星期一至星期五，下午 2:00~5:00) 

※請填寫欲預約日期 

    年    月    日星期     ，時間：         （第一優先序） 

    年    月    日星期     ，時間：         （第二優先序） 

諮詢事項 
簡述 

□恢復僱傭關係    □回復原職務  □服務證明  □非自願離職證明 □工資 

□延長工時工資（加班費） □休假 □例假  □特別休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預告工資  □資遣費  □退休金  □職業災害補償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
請簡述內容： 

 

 

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 

＊備註: 
1. 本局免費法律諮詢服務採現場面談方式辦理，每日下午 2 時至 5 時開放 12 個名額，每位

諮詢時間以 15 分鐘內為限。 

2. 為配合現場排隊諮詢時間及節省您等待時間，如欲提早預約法律諮詢服務，應於諮詢前 1

日填具本預約單擲送本局【地址：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惠中樓 4 樓，電話：(04) 

22289111 分機 35100，傳真：(04) 22520417】，本局於收件當日或收件隔日(諮詢當日)以電

話通知預約者排定之日期及序號。若預約場次名額已額滿，建議你可提早到現場排隊諮詢。 

3. 請於預約當日提早到場等侯以免錯失諮詢排序，並攜帶身分證明文件。凡預約遲到 30 分

鐘內依當時諮詢號碼順延次 1 號諮詢，遲到 30 分鐘以上取消當日預約。如因故不克前來，

請至少於排定日之前 1 日告知本局。若有兩次缺席記錄，將取消爾後預約之申請資格。 


